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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人民法院退回诉讼费，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诉讼

费退费账户信息。

2.当事人或代理人准确、如实填写《诉讼费退费银行账户确认书》并签名确认。

多个当事人的，应共同签字确认。

3.经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确认的《诉讼费退费银行账户确认书》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可以在案件生效后，直接向《诉讼费退费银行账户确认书》载明的银行

账户退付诉讼费用。

4.当事人在《诉讼费退费银行账户确认书》中确认的退费银行账户，适用于第一

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当事人变更退费银行账户，应当在

诉讼费用退付前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当事人未书面变更的，以其确认的银

行账户为退费银行账户。

5.对无法提供诉讼费退费银行账户的当事人，在提供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可填

写近亲属、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关联公司的银行账户并签字确认。

6.因当事人提供的退费银行账户不准确等原因导致诉讼费用未退付成功的，当事人应

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自行申请办理诉讼费退费事宜。

7.一类账户，即传统上在柜面开设的账户，可存取现金、理财、转账、缴费、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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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了上栏账户信息，并保证所
提供的退费银行账户信息各项内容是正确的、有效的，如在诉讼过程中账户信息
发生变化，将及时书面通知法院。

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诉讼费退费银行账户确认书


